
合并财务状况表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百万元人民币)

			   2024 	 2023
资产 		
现金及存放同业	 582,448	 568,855 
存放中央银行	 2,467,857	 2,941,140 
拆放同业	 1,442,072	 1,233,888 
存出发钞基金	 217,405	 203,176 
贵金属	 179,635	 96,968 
衍生金融资产	 183,177	 146,750 
客户贷款和垫款净额	 21,055,282	 19,476,871 
金融投资	 8,360,277	 7,158,717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600,297	 550,421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4,388,945	 3,248,113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3,371,035	 3,360,183 
投资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	 40,972	 39,550 
固定资产 	 223,905	 227,135 
在建工程	 21,717	 20,346 
投资物业	 22,431	 22,704 
递延所得税资产	 62,691	 75,156 
其他资产	 201,430	 220,910 
资产总计 	 35,061,299	 32,432,166

负债
同业存入	 2,933,752	 2,245,362 
对中央银行负债	 1,112,016	 1,235,320 
发行货币债务	 217,415	 203,249 
同业拆入	 607,201	 474,977 
交易性金融负债	 57,604	 54,264 
衍生金融负债	 153,456	 135,973 
客户存款	 24,202,588	 22,907,050 
发行债券	 2,056,549 	 1,802,446 
借入其他资金	 42,961	 36,176 
应付税款	 29,021	 59,303 
退休福利负债	 1,594	 1,676 
递延所得税负债	 9,130	 7,397 
其他负债	 685,048	 512,158 
负债合计 	 32,108,335	 29,675,351 

股东权益
本行股东应享权益
股本	 294,388	 294,388 
其他权益工具	 409,513	 399,505 
	 -	优先股	 119,550	 119,550 
	 -	永续股	 289,963	 279,955 
资本公积	 135,768	 135,736 
其他综合收益	 95,268	 34,719 
盈余公积	 279,006	 256,729 
一般准备及法定储备金	 414,638	 379,285 
未分配利润	 1,187,650	 1,129,148 
			   2,816,231	 2,629,510 
非控制性权益 	 136,733	 127,305 
股东权益合计 	 2,952,964	 2,756,815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35,061,299	 32,432,166 

合并利润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百万元人民币)

			   2024 	 2023
利息收入	 1,071,539	 1,048,851 
利息支出	 (622,605)	 (582,306)
净利息收入 	 448,934	 466,545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88,587	 92,369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1,997)	 (13,504)
手续费及佣金收支净额 	 76,590	 78,865 
净交易收益 	 36,491	 28,723 
金融资产转让净收益	 11,399	 806 
其他营业收入	 59,357	 49,199 
营业收入 	 632,771	 624,138 
营业费用	 (235,770)	 (222,933)
信用减值损失	 (102,463)	 (106,494)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259)	 (68)
营业利润 	 294,279	 294,643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净收益	 675	 965 
税前利润 	 294,954	 295,608 
所得税	 (42,235)	 (49,237)
税后利润 	 252,719	 246,371 
归属于:
本行股东	 237,841	 231,904 
非控制性权益	 14,878	 14,467 
			   252,719	 246,371 
每股收益 (人民币元)
	 -	基本每股收益 	 0.75	 0.74
	 -	稀释每股收益	 0.75	 0.74

合并综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百万元人民币)

本年利润 	 252,719	 246,371 
其他综合收益：
预计不能重分类计入损益的项目 
	 -	退休福利计划精算 (损失) / 收益	 (11)	 31 
	 -	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5,176	 4,348 
	 -	其他	 48	 (2) 
小计	 5,213	 4,377 
预计将重分类计入损益的项目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58,713	 20,243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信用损失准备	 (1,501)	 1,501
	 -	保险合同金融变动	 (7,247)	 (4,096)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5,610	 7,007 
	 -	其他	 505	 (39) 
小计	 56,080	 24,616 
本年其他综合收益 (税后净额) 	 61,293	 28,993 
本年综合收益总额 	 314,012	 275,364 
综合收益归属于：
本行股东	 298,136	 259,160 
非控制性权益	 15,876	 16,204 
			   314,012	 275,364 

资本充足率
(金额单位均为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风险加权资产 	 19,217,559	 18,591,278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20%	 11.63%
资本充足率	 18.76%	 17.74%

意见
我们已审计列载于第 175 至 324 页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行」) 及其子公司 (以下统称「贵集团」) 的合并财务报表，此合并财务报表包括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财务状况表与截至该日止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合并综合收益表、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合并财务报表
附注，包括重要会计政策信息。

我们认为，该等合并财务报表已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真实而公允地反映了贵集团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财务状
况及截至该日止年度的合并财务表现及合并现金流量，并已遵照香港《公司条例》的披露规定妥为拟备。

意见的基础
我们已根据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颁布的《国际审计准则》进行审计。我们在该等准则下承担的责任已在本报告「核数师就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承担
的责任」部分中作进一步阐述。根据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专业会计师道德守则》(以下简称「守则」)，我们独立于贵集团，并已履行守则中的其他
专业道德责任。我们相信，我们所获得的审计凭证能充足及适当地为我们的审计意见提供基础。

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根据我们的专业判断，认为对本期合并财务报表的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这些事项是在对合并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意见的背景
下进行处理的，我们不对这些事项提供单独的意见。我们对下述每一事项在审计中是如何应对的描述也以此为背景。

我们已经履行了本报告「核数师就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承担的责任」部分阐述的责任，包括与这些关键审计事项相关的责任。相应地，我们的审计工作包
括执行为应对评估的合并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而设计的审计程序。我们执行审计程序的结果，包括应对下述关键审计事项所执行的程序，为合并财务
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客户贷款和垫款的预期信用损失
贵集团在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中使用了较多重大判断和假设，例如：

•	 信用风险是否显着增加－信用风险是否显着增加的认定标准高度依赖判断，并可能对存续期较长的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客户贷款和垫款的预期信用损
失有重大影响；

•	 模型和参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所使用的模型本身具有较高的复杂性，模型参数输入较多且参数估计过程涉及较多的判断和假设；

•	 前瞻性信息－运用专家判断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测，考虑不同经济情景权重下，对预期信用损失的影响；

•	 是否已发生信用减值－认定是否已发生信用减值需要考虑多项因素，且其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依赖于未来预计现金流量的估计。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为人民币 206,391.39 亿元，相关贷款减值准备总额为人民币 5,387.86 亿元。考虑到预
期信用损失的计量涉及较多重大判断和假设，我们将其作为一项关键审计事项。

相关披露参见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二、4，附注三、1，附注五、17 和附注六、2。
该事项在审计中是如何应对
我们评估并测试了与贷款发放、贷后管理、信用评级、押品管理以及预期信用损失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其中包括：

•	 在我们信息科技审计专家的协助下，评估并测试用于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数据和流程，包括贷款业务数据、内部信用评级数据、宏观经济数据
等，及减值系统的计算逻辑、数据输入、系统接口等；

•	 评估并测试预期信用损失法管理、实施及监督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包括重要政策制度、重要模型及关键参数及其调整的审批、模型表现的持续监
测、模型验证和参数校准等。

我们根据贷款的行业、评级和逾期记录等特征，采用风险导向的抽样方法，选取样本执行了信贷审阅程序，基于贷后调查报告、债务人的财务信息、抵
质押品价值评估报告以及其他可获取信息，分析债务人的还款能力，评估贵集团对贷款评级及阶段划分的判断结果。对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贷款和垫款，
我们在抽样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管理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以及发生概率，尤其是抵质押品的可回收金额，重新计算减值准备。

在我们模型专家的协助下，我们对客户贷款和垫款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重要参数、管理层重大判断及其相关假设的应用进行了评估及测试，主要集中在
以下方面：

•	 结合宏观经济情况变化、行业风险因素，及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验证、重检及优化的结果，评估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方法论以及相关参数，包括违约概
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敞口、风险分组、信用风险是否显着增加等；

•	 评估管理层确定预期信用损失时采用的前瞻性信息，包括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和多个宏观情景的假设及权重等；

•	 通过回溯测试，评估管理层对是否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认定的合理性。

我们评估并测试了与贵集团信用风险敞口和预期信用损失相关披露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金融资产的估值
贵集团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使用活跃市场报价或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对于没有活跃市场报价的金融资产，如私募基金、非上市股权和部分
债权类投资等，贵集团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而估值技术中可能包括采用重大不可观察参数，依赖管理层主观判断的假设和估计。采用不同的
估值技术或假设，可能导致对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估计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贵集团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61,013.83 亿元。包括，采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 (未经调整) 计量
的公允价值第一层级金融资产 (占 9.59%)；使用估值技术计量并采用了可观察参数的公允价值第二层级金融资产 (占 87.23%)；在估值中采用重大不可
观察参数的金融资产，因其估值存在更高的不确定性，被划分为公允价值第三层级的金融资产 (占 3.18%)。考虑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金额的重要
性，且第三层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存在不确定性，涉及较多的主观判断，我们将金融资产的估值作为一项关键审计事项。

相关披露参见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三、2，附注五、15，附注五、16，附注五、17，附注五、18 和附注六、5。
该事项在审计中是如何应对
我们评估并测试了与金融资产估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包括估值模型和假设的验证和审批、估值结果的复核和审批，以及相关
系统的一般控制、系统接口及自动计算等关键内部控制。

我们选取样本执行了审计程序，对贵集团所采用的估值技术、参数和假设进行评估。

对于公允价值第一层级的金融资产，将贵集团的估值结果与未经调整的活跃市场报价进行比对。

对于公允价值第二层级及第三层级的金融资产，我们通过对比当前市场上同业机构常用的估值技术，将所采用的可观察参数与可获得的外部市场数据进
行核对，获取不同来源的估值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对贵集团采用的估值技术、参数及假设进行评估；对于在估值中采用了重大不可观察参数的金融资
产，我们利用我们估值专家对估值模型及不可观察参数进行评估，选取样本重新执行独立的估值，并将估值结果与贵集团的估值进行比较。

我们评估并测试了与贵集团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相关披露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结构化主体的合并评估及披露
贵集团在开展资产管理、金融投资、资产证券化等业务过程中，享有很多不同的结构化主体的权益，比如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资产管理计划等。贵集
团需要综合考虑拥有的权力、享有的可变回报及两者的联系等，判断对每个结构化主体是否存在控制，从而应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贵集团在逐一分析是否对结构化主体存在控制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包括每个结构化主体的设立目的、贵集团主导其相关活动的能力、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权益及回报、获取的管理业绩报酬、提供信用增级或流动性支持等而获得的报酬或承担的损失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形成控制与否的结论，
涉及重大的管理层判断和估计。考虑到该事项的重要性以及管理层判断的复杂程度，我们将其作为一项关键审计事项。

相关披露参见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三、6 和附注五、47。
该事项在审计中是如何应对
我们评估并测试了与结构化主体合并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我们根据贵集团在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基础上对结构化主体拥有的权力、从结构化主体获得的可变回报的量级和可变动性以及两者联系的分
析，评估了贵集团对其是否控制结构化主体的分析和结论。

我们选取样本检查了相关的合同文件，了解结构化主体设立的目的，分析贵集团对结构化主体的权利及可变回报，包括是否对结构化主体有法定或推定
义务最终承担结构化主体的损失 (如贵集团是否对其发起的结构化主体提供过流动性支持、信用增级等情况等)。

我们评估并测试了与贵集团对未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相关披露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刊载于年度报告内其他信息
董事需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刊载于年度报告内的信息，但不包括合并财务报表及我们的核数师报告。

我们对合并财务报表的意见并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亦不对该等其他信息发表任何形式的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信息是否与合并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存在
重大抵触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况。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认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需要报告该事实。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
何报告。

董事就合并财务报表须承担的责任
董事须负责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香港《公司条例》的披露规定拟备真实而公允的合并财务报表，并对其认为为使合
并财务报表的拟备不存在由于欺诈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所需的内部控制负责。

在拟备合并财务报表时，董事负责评估贵集团持续经营的能力，并在适用情况下披露与持续经营有关的事项，以及使用持续经营为会计基础，除非董事
有意将贵集团清盘或停止经营，或别无其他实际的替代方案。

审计委员会协助董事履行职责，监督贵集团的财务报告过程。

核数师就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承担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合并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欺诈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取得合理保证，并出具包括我们意见的核数师报告。我们仅对全体股
东作出报告，除此以外，本报告并无其他用途。我们不会就核数师报告的内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负上或承担任何责任。

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不能保证按照《国际审计准则》进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以由欺诈或错误引起，如果合理预
期它们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合并财务报表使用者依赖合并财务报表所作出的经济决定，则有关的错报可被视作重大。

在根据《国际审计准则》进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专业判断，保持了专业怀疑态度。我们亦：

•	 识别和评估由于欺诈或错误而导致合并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的风险，设计及执行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以及获取充足和适当的审计凭证，作
为我们意见的基础。由于欺诈可能涉及串谋、伪造、蓄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发现因欺诈而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高于未能发现因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适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贵集团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	 评价董事所采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及作出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	 对董事采用持续经营会计基础的恰当性作出结论。根据所获取的审计凭证，确定是否存在与事项或情况有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导致对贵集
团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如果我们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则有必要在核数师报告中提请使用者注意合并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假若有
关的披露不足，则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是基于核数师报告日止所取得的审计凭证。然而，未来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贵集团不能
持续经营。

•	 评价合并财务报表的整体列报方式、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以及合并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交易和事项。

•	 计划和执行集团审计，以获取关于贵集团内实体或业务单位财务信息的充足和适当的审计凭证，以便对合并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提供基础。我们
负责指导、监督和复核为集团审计而执行的审计工作。我们为审计意见承担全部责任。

除其他事项外，我们与审计委员会沟通了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重大审计发现等，包括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内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我们还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声明，说明我们已符合有关独立性的相关专业道德要求，并与他们沟通有可能合理地被认为会影响我们独立性的所有关系和其
他事项，以及为消除对独立性的威胁所采取的行动或防范措施 (若适用)。

从与审计委员会沟通的事项中，我们确定哪些事项对本期合并财务报表的审计最为重要，因而构成关键审计事项。我们在核数师报告中描述这些事项，
除非法律法规不允许公开披露这些事项，或在极端罕见的情况下，如果合理预期在我们报告中沟通某事项造成的负面后果超过产生的公众利益，我们决
定不应在报告中沟通该事项。

出具本独立核数师报告的审计项目合伙人是涂佩施。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会计师

香港，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财务报告的附注，是完整的经审计财务报告的一个构成部分；除非参照有关银行完整的经审计财务报告，否则将无法充分了解该行的财务报告及其财务
状况。本报表根据 IFR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账目的附注，董事会名单及附属机构名录等已列明于常年报告内，有关资料可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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